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规划建设局文件
陕泾河规建发〔2018〕38号


关于对正阳大道南延伸段项目通报
2018年7月份，在规划建设局多次对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执法检查中发现正阳大道南延伸段项目（施工单位：九冶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育刚）施工现场不满足“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六个百分百和七个到位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西安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西咸新区关于切实做好房屋建筑、市政工地及两类企业扬尘污染防治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对施工单位（九冶建设有限公司）处罚10万元，约谈施工企业法人，并扣除扬尘治理专项费用的20%，对施工单位记不良行为记录一次，全新城通报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各建设项目引以为戒，转变认识，高度重视扬尘治理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要求百分百完成各项工作。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规划建设局
                              2018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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